
普通高等学校第三级本科专业认证标准 

1.培养目标 

1.1 培养目标定位符合学校办学宗旨，满足社会需求，服务国家和区域发展

战略，具有国际视野，体现前瞻性和引领性。 

1.2 培养目标表述明确具体、可衡量、可达成，反映毕业生发展预期，体现

专业特色和优势。 

1.3 有定期评价培养目标的机制，并根据评价结果及时修订。 

2.毕业要求 

2.1 具有人文底蕴、科学精神、职业素养和社会责任感，了解国情社情民情，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2.2 具有扎实的基础知识和专业知识，掌握必备的研究方法，了解本专业及

相关专业及相关领域最新动态和发展趋势。 

2.3 具有批判性思维和创新能力。能够发现、辨析、质疑、评价本专业及相

关领域现象和问题，表达个人见解。 

2.4 具有解决复杂问题的能力。能都对本专业领域复杂问题进行综合分析和

研究，并提出相应对策或解决方案。 

2.5 具有信息技术应用能力。能够恰当应用现代信息技术手段和工具解决实

际问题。 

2.6 具有较强的沟通表达能力。能够通过口头和书面表达方式与同行、社会

公众进行有效沟通。 

2.7 具有良好的团队合作能力。能够与团队成员和谐相处，协作共事，并作

为成员或领导者在团队活动中发挥积极作用。 

2.8 具有国际视野和国际理解能力。了解国际动态，关注全球重大问题，理

解和尊重世界不同文化的差异性和多样性，积极参与国际交流与合作。 

2.9 具有终身学习意识和自我管理、自主学习能力，能够通过不断学习，适

应社会和个人可持续发展。 

3.课程体系 

3.1 课程体系设置合理，能够支撑毕业要求的达成。专业核心课程由高级职

称教师主讲，必修课设有助教制度。 

3.2 有制度和措施强化课堂教学对学生培养的关键作用。教学大纲能够有效

落实毕业要求。教学方法能够有效提高学生的参与度，形成对话、质疑、研

讨的课堂氛围。教学质量评价能够有效落实教师主体责任，引导教师持续改

进课堂教学质量。 

3.3 有完善的产学研协同育人机制保障实践教学质量。能够与实务部门、科

研院所、相关行业部门广泛开展实践教学，全过程协同培养学生实践能力、

创新创业能力及综合应用所学知识解决实际问题能力。 

3.4 定期评价课程体系的合理性，并根据评价结果进行修订。评价与修订过

程能够吸纳用人单位与毕业生代表的意见。 

4.师资队伍 

4.1 师资队伍数量充足，结构合理，教学能力、学术水平能够满足教学需要，

支持学生发展。 

4.2 有激励教师投入到本科教学的制度和措施，保障教师有足够的实践和精

力投入课程教学和学生指导。本专业高级职称教师都能够为本科生上课。 

4.3 有负责教师发展的机构和校院两级教师培养培训制度。能够定期组织教

师进行国内外访学、行业锻炼、督导评价等多种评价活动，综合评价结果与

校内绩效分配、职称晋升挂钩。 

4.4 有落实教师教学主体责任的奖惩机制，能够每年开展教师自我评价、学



生评价、同行评价、督导评价等多种评价活动，综合评价结果与校内绩效分

配、职称晋升挂钩 

4.5 有专业基层组织，定期开展专业建设、课程建设、教材建设、教学技能

提高、教学方法改进等相关教研活动，并取得显著成效。 

5.支持条件 

5.1 有制度和措施保证专业教学经费足额投入并逐年增长。学生实验、实习

和毕业论文（设计）经费充足，满足人才培养需要。 

5.2 教学设施数量充足，图书资源丰富，现代信息技术有效支持教学工作开

展。有良好的管理、维护、更新和共享机制，满足教学需求并保证学生和教

师方便使用。所有科研实验室能够向本科生开放。 

5.3 建有稳定充足的校内外实习实训基地，能够为学生实践活动和创新创业

活动提供长期有效的支持和保障。 

6.质量保障 

6.1 有完善的校院两级教学质量保障体系。质量保障目标清晰，任务明确，

机构健全，责任到人。 

6.2 各教学环节质量标准清晰合理，有教学过程常态化监控机制，能够定期

开展专业自我评估及外部评价。 

6.3 定期对教学质量评估评价信息进行综合分析，能够有效使用分析结果，

持续改进专业人才培养质量，形成追求卓越的质量文化。 

7.学生发展 

7.1 能够吸引优秀生源，并由健全的教学管理制度和措施有效支持和促进学

生发展，满足学生多样化需求。 

7.2 学生指导和服务体系完善，能够全过程开展思想政治指导、学业指导、

职业生涯指导、就业创业指导、心里健康指导等，并取得实效。 

7.3 学生的知识、能力和素质达成毕业要求。在校生学习体验、学习效果、

个人成长满意度高，毕业生就业质量好，用人单位认可度高。 

8.特色项目

（自选） 

可自行选择有特色的补充项目，包括专业长期积淀下来，被实践证明行之有

效的做法，或者上述标准项未涵盖的内容。 

 


